
1 月 25 日， 本报刊发独家调查报道《上海阿姨付 18 万律师费“促分

手”？ 服务没有， 钱不给退！ 已起诉立案！》， 引发行业内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起看似寻常的投诉， 揭开了上海“网推所” 市场乱象的一角。 在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 记者近日从宝山区司法局获悉， 目

前， 当事人姚阿姨 （化名） 和上海申沪律师事务所已就全额退款问题达成

一致， 宝山区司法局后续正计划就“网推所” 行业展开治理。 市政协委

员、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提醒消费者， 应在源头上做好

甄别， 警惕虚假承诺，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 我们有想法融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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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18万元“促分手”后续：已全额退款
市政协委员：消费者应在源头上做好甄别，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两次调解最终达成全额退款

1 月中旬， 本报接到姚阿姨的投

诉。 当时， 因为担心在海外留学的儿子

遭遇“恋爱杀猪盘”， 姚阿姨在网上搜

寻律所寻求帮助并支付了 18 万元律师

费。 谁知， 交完费第二天就得知儿子已

购票返回上海……姚阿姨隔天立马找到

律所提出退费， 对方却以合同已约定不

予退还， 甚至要“另行支付 30%违约

金”。

本报相关报道推出后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但姚阿姨却还是没有等来对方的

诚意协商。 于是， 姚阿姨在向上海申沪

律师事务所注册地所在法院宝山区人民

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的同时， 将投诉材

料一并交到了宝山区司法局。

“在经历两次递交材料、 说明情况

后， 2 月初司法局组织双方到场进行了

第一次调解。” 姚阿姨透露， 在此次调

解中， 申沪所提出仅可退约 60%， “他

们的说法是从签订合同到我儿子回来，

律师还是提供过服务的， 并且律师是按

时间计费的， 一个小时要 5000 块， 所

以要扣掉这么多。” 姚阿姨告诉记者，

当时， 对方言之凿凿称这一收费标准已

作过备案， 但姚阿姨并不认可， 最终双

方不欢而散。

一周后， 宝山区司法局又组织了第

二次调解。 姚阿姨说， 这次调解， 对方

又作了些许让步， 但提出了附加条件。

“他们要求我和媒体沟通， 把之前的报

道撤回。 后来又给我一份提前拟定好的

声明函， 让我承认因为我不准确的表

述， 使媒体报道存在失实和偏差， 给律

所带来的声誉损害表达歉意。” 对此，

姚阿姨表示无法接受， 最终双方还是协

商无果。

此后经历多轮沟通， 该事件一直未

能有效解决。 今年春节过后， 记者就此

事再次进行追踪， 就在近日， 宝山区司

法局传来消息： 经过调解员反复做工

作， 双方最终就全额退款问题达成了一

致。 后续， 宝山区也将着手对“网推

所” 市场乱象展开治理。

警惕“包赢承诺”

事实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大多

数老百姓和姚阿姨一样， 对于所谓的

“网推所” 都无法有效甄别， 更谈不上

了解其背后的运作模式。

“与传统律所不一样， ‘网推所’

的经营模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大量投放

广告进行获客， 它的前端和后端都是由

销售人员和售后人员， 为当事人提供相

应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而不是专业的法

律服务。 律师也并不是它的主体， 他们

只会出现在中间环节， 因为涉及诉讼案

件需要有律师出庭而已。” 张玉霞谈到，

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往往会通过网

络搜索相关信息， 最容易、 最直接接触

到的通常就是“网推所”。 “所以如果

老百姓想要甄别， 在第一次接触时， 可

以首先明确对方的身份， 是工作人员、

接待人员、 销售人员， 还是一名律师？

他是否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证？”

张玉霞进一步介绍， 有一些不规范

的“网推所”， 惯用的是虚假告知、 虚

假宣传、 夸大宣传以及虚假的承诺， 对

当事人造成误导， 甚至会产生与姚阿姨

类似的退费纠纷。 对此， 张玉霞提醒消

费者， “如果对方表示‘这个案子

100%没有问题’ ， ‘肯定可以赢’ ，

‘我们肯定能够帮你处理’， 这个时候就

要格外警惕了。”

对此， 张玉霞建议， 司法行政部门

要加强主动监管， 对投诉量达到一定数

量或频率的， 不仅针对投诉案件本身进

行监管， 还应对律所的其他网推案件、

宣传行为、 签约情况、 服务情况等进行

主动调查， 依法处理。 同时， 应当畅通

投诉渠道， 建立便捷的投诉举报平台。

平台端接到投诉， 应主动核实网推内

容， 如确有违规， 应立即下架删除。 司

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接到投诉， 也应

及时受理并依法处理。

网红生腌遍地开花，监管盲区犹存
法官提醒：这道“鲜”可能“惹祸”

□ 记者 陈颖婷

随着“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

临近， 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 近年来， 各类生制虾蟹水产品

以“网红” 之姿迅速占领上海街头巷尾

的餐桌和外卖平台， 其鲜嫩的口感和独

特的制作工艺俘获了大批食客。 然而，

在这股追逐“舌尖上的生鲜” 热潮背

后， 也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近日， 松

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食用自制

炝虾引发的消费纠纷， 最终店主付出了

“退一赔十” 的代价， 也为这道看似美

味的“生鲜” 大餐敲响了警钟。

一盘炝虾引发风波

张先生是一个对美食充满好奇的

“吃货”。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 他与朋友

相约在一家主打“本帮风味” 的餐馆小

聚。 翻看菜单时， 一道名为“秘制河

虾” 的菜品吸引了他的注意。 店家信誓

旦旦地介绍， 虾是当天清晨从河里捞上

来的， 活蹦乱跳， 用独家秘方炝制， 保

证“鲜掉眉毛”。

张先生点了一盘， 鲜虾入口确实鲜

甜滑嫩。 过了两天， 他又来到该餐馆。

然而， 这次美味带来的满足感却并未持

续太久。 当晚回家后， 他就感觉腹部开

始隐隐作痛， 紧接着是剧烈的腹泻。 于

是， 张先生找到餐馆讨要说法。

面对张先生的指责， 店家却振振有

词： “我们的虾都是活的， 绝对新鲜，

你自己肠胃不好， 怎么能怪到我们头

上？” 双方不欢而散， 张先生一纸诉状

将餐馆告上法庭。

案件在松江法院开庭审理。 经查，

该餐馆并未取得制售生食水产品的相关

资质， 而那盘炝虾是商家在后厨自行加

工制作的， 触碰了上海食品安全监管的

“红线”。 法官在审理中指出， 根据《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禁止生产经营食

品品种的通告》， 餐饮服务环节严禁经

营自行加工的炝虾， 商家不仅违规经

营， 更是直接导致了消费者的健康损

害。 最终， 在法官的调解下， 餐馆老板

承认了自身的违法经营行为， 并当庭向

张先生退一赔十， 合计 1000 元。

监管上存在“模糊地带”

这起由一盘炝虾引发的风波， 虽然

以和解告终， 但案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却

还未解决。

记者近日在外卖平台搜索发现， 主

打潮汕生腌、 泰式生腌、 韩式酱蟹等生

食虾蟹的商家比比皆是， 一些店铺甚至

以“自家腌制” “秘方制作” 为卖点，

吸引消费者下单。 这与上海禁止餐饮服

务环节自行加工炝虾、 醉蟹等规定形成

了冲突。

对此，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

与食品卫生教研室教授厉曙光在接受采

访时指出， 炝虾、 醉蟹是传统工艺， 而

生腌、 酱蟹是新兴的网红美食， 它们制

作工艺相似， 但目前确实存在监管上的

模糊地带。 “我们鼓励餐饮创新， 但前

提必须是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 厉曙

光表示。

松江法院承办法官借此案向广大消

费者发出消费提示， 追求美味， 绝不能

以牺牲健康为代价。 “水产品最好还是

选择熟食。 如果确实想尝尝鲜， 务必擦

亮眼睛， 选择那些证照齐全、 明确具备

生食类食品制售资质的正规门店， 更重

要的是， 要留存好点餐记录、 消费小票

等证据， 一旦出现不适， 立即就医并维

权。”

松江法院审理的这起消费纠纷

案， 虽标的额不大， 却清晰划出了

餐饮创新与合规经营的法律边界。

本案关键不在于食材的新鲜

度， 而是商家是否具备相应经营资

质。 根据上海相关规定， 餐饮服务

环节严禁自行加工炝虾。 商家在未

取得生食制售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制

作售卖， 已直接触碰食品安全监管

红线。 法院促成“退一赔十” 的和

解， 既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力

维护， 也是对违规经营者的严肃惩

戒， 充分彰显了司法守护食品安全

底线的坚定立场。

该案折射出当前新兴餐饮业态

面临的监管难题。在生腌、酱蟹等网

红生食菜品快速流行的背景下，部

分商家以“自家腌制”为宣传卖点，

却在资质不全的灰色地带违规经

营。此类菜品无论名称如何变化，制

作工艺与传统炝虾、醉蟹本质相近，

均属于高风险生食水产品， 理应纳

入同等严格的监管范畴。

此案同时为餐饮经营者、 消费

者及监管部门带来多重警示。 唯有

经营者严守自律、消费者理性选择、

监管部门履职尽责，多方协同发力，

才能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北京市两高（上海）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徐吉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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